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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採購財物契約範本」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內容 現行內容 說明 

第八條  履約管理 

…… 

(十二)轉包及分包： 

…… 

10.乙方應於下列分包部分

開始作業前，將分包廠商名

單送甲方備查（由甲方視個

案情形於招標時載明；未載

明者無)： 

(1) 專 業 部

分：           。 

(2)達一定數量或金額之

部分＿＿＿。 

(3)進度落後達＿%之部

分：＿＿＿。(未載明

落後百分比者不適

用） 

…… 

(二十八)履約項目如包括工程之

施工，乙方及分包廠商

履約時，除依規定申請

聘僱或調派外籍勞工者

外，均不得僱用外籍勞

工。每進用 1 名外籍勞

工，每月扣回＿＿＿元

（由甲方於招標前調查

市場行情預先載明；未

載明者，由乙方提出本

外勞人力成本價金分析

後，甲方核實扣回差

額）。違法僱用外籍勞工

者，甲方除自契約價金

扣除該等勞工之人力價

金，並通知「就業服務

第八條  履約管理 

…… 

(十二)轉包及分包： 

…… 

 

 

 

 

 

 

 

 

 

…… 

(二十八)履約項目如包括工程

之施工，乙方及分包廠

商履約時，除依規定申

請聘僱或調派外籍勞

工者外，均不得僱用外

籍勞工。每進用 1名外

籍勞工，每月扣回＿＿

＿元（由甲方於招標前

調查市場行情預先載

明；未載明者，由乙方

提出本外勞人力成本

價金分析後，甲方核實

扣回差額）。違法僱用

外籍勞工者，甲方除自

契約價金扣除該等勞

工之人力價金，並通知

「就業服務法」主管機

關依規定處罰外，情節

重大者，得與乙方終止

或解除契約。其因此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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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主管機關依規定處

罰外，情節重大者，得

與乙方終止或解除契

約。其因此造成損害

者，並得向乙方請求損

害賠償。 

 

 

成損害者，並得向乙方

請求損害賠償。 

第十條  保險 

…… 

(十)乙方應依中華民國法規為其

員工及車輛投保勞工保險、

就業保險、勞工職業災害保

險、全民健康保險及汽機車

第三人責任險。其依法免投

保勞工保險、勞工職業災害

保險者，得以其他商業保險

代之。 

…… 

 

第十條  保險 

…… 

(十)乙方應依中華民國法規為

其員工及車輛投保勞工保

險、就業保險、全民健康保

險及汽機車第三人責任

險。其依法免投保勞工保險

者，得以其他商業保險代

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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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  保證金 

…… 

(七)乙方未依契約約定履約或契

約經終止或解除者，甲方得

就預付款還款保證尚未遞減

之部分加計年息＿% （由甲

方於招標時合理訂定，如未

填寫，則依甲方撥付預付款

當日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牌告一年期郵政定期儲金機

動利率）之利息(於非可歸責

乙方之事由之情形，免加計

利息)，隨時要求返還或折抵

甲方尚待支付乙方之價金。 

…… 

第十一條  保證金 

…… 

(七)乙方未依契約約定履約或

契約經終止或解除者，甲方

得就預付款還款保證尚未

遞減之部分加計年息＿% 

（由甲方於招標時合理訂

定，如未填寫，則依甲方撥

付預付款當日中華郵政股

份有限公司牌告一年期郵

政定期儲金機動利率）之利

息，隨時要求返還或折抵甲

方尚待支付乙方之價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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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爰修正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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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  遲延履約 

…… 

(一)逾期違約金，以日為單位，按

逾期日曆天數，每日依契約

價金總額＿‰（由甲方於招標

時載明比率；未載明者，為

1‰）計算逾期違約金。因可

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終止

或解除契約者，逾期違約金

應計算至終止或解除契約之

日止。 

1.乙方如未依照契約所定

履約期限完成履約標的

之供應，自該期限之次日

起算逾期日數。但未完成

履約之部分不影響其他

已完成部分之使用者（不

以甲方已有使用事實為

限，亦即甲方可得使用之

狀態），按未完成履約部

分之契約價金，每日依其

＿‰（由甲方於招標時載

明比率；未載明者，為 3

‰，但以每日依契約價金

總額計算之數額為上限）

計算逾期違約金。 

…… 

 

第十四條  遲延履約 

…… 

(一)逾期違約金，以日為單位，

按逾期日曆天數，每日依契

約價金總額＿‰（由甲方於

招標時載明比率；未載明

者，為 1‰）計算逾期違約

金。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

由，致終止或解除契約者，

逾期違約金應計算至終止

或解除契約之日止。 

1.乙方如未依照契約所定

履約期限完成履約標的

之供應，自該期限之次

日起算逾期日數。但未

完成履約之部分不影響

其他已完成部分之使用

者（不以甲方已有使用

事實為限），按未完成履

約部分之契約價金，每

日依其＿‰（由甲方於招

標時載明比率；未載明

者，為 3‰，但以每日依

契約價金總額計算之數

額為上限）計算逾期違

約金。 

…… 

 

 

 

配合工程會

修正財物採

購 契 約 範

本，爰修正藝

文財物採購

契約範本。 

 

 

 

 

 

 

 

 

 

 

 

 

 


